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吉林省云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我司”）于 2020 年 9 月

15 日收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监管一部出具的《关于对<吉

林省云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年报问询函【2020】第 507 号），现

回复如下： 

一、年报问询函中需主办券商回复的内容如下： 

3．关于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原因之一为截至

报告期末，你公司重要应收账款 4,841.94 万元、重要其他应收款 1.70 亿元，截

至审计报告日，会计师未能就以上款项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你公司年报披露，对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

额为 31,361,872.97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对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0,305,951.8913.86 元（未计提坏账准备），

对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6,751,572.90 元

（计提坏账准备 32,500.00 元）。 

你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173,372,903.59 元，较期初增加

111,893,347.95 元。其中，预付车款 169,552,058.00 元，较期初增加

108,782,058.00 元。其他应收款前三名往来对象分别为：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预付车款 126,965,390.00 元，账龄 1 年以内，计提坏账准备

1,884,566.42 元），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预付车款

31,930,000.00 元，账龄 1年以内，计提坏账准备 1,514,500.00 元），长春亿胜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预付车款 10,156,668.00 元，账龄 3-12 个月，计提坏

账准备 507,833.40 元）。 

你公司 2018 年年报披露，按欠款方归集的期末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中并无

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第五名欠款额为 53,400.00 元。你公司 2019

年年报披露，你公司前五大客户中并无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对第



五名客户的销售额为 3,053,448.20 元。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是你

公司第一大供应商，2019 年，你公司向其采购金额为 58,277,497.01 元。 

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既是你公司的前五大客户，也是前五大供应

商，2019 年你公司对其销售金额为 5,536,792.42、采购金额为 10,224,249.55

元。 

请你公司： 

（3）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说明你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上述应收款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是否构成潜在的资金占用； 

请主办券商就问题（3）进行核查。 

二、东北证券针对上述问题（3）回复如下： 

1、经查询企查查等公开网站、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出

具的吉林省云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20]30999 号）以及公

司出具的相关承诺，另我司督导员已跟云上汽车沟通希望对上述三家公司进行腾

讯视频或电话访谈，云上汽车亦同意配合我司工作与上述三家公司实际控制人联

系访谈事宜，截止本意见出具日，具体访谈时间仍未最后确定。基于现有的核查

手段，我司未发现云上汽车与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旭通新

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企查查查询的上述三家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股东 实际控制人 注册地址/办公地址 

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魏林源 魏林源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卫星路

卫星嘉园 13 号楼 602 室 

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蔡志伟、徐

锐、吕娜  

蔡志伟 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长通路

4号 305 室 

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 

赵梦宇、王

朝勇 

赵梦宇 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

3366 号左侧一楼 

2、根据 2020 年 6 月 30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云上汽

车 2019 年度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出具的天职业字[2020]30999 号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之一如下：“截至报告期末，云上

汽车重要应收账款 4,841.94 万元、 重要其他应收款 1.70 亿元，截至审计报告



出具日，天职国际未能就以上款项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根

据云上汽车提供的与上述三家公司签订的业务合同，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合作的

业务模式为：公司与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特价车业务，公司在年

初预付保证金预定特价车资源，并将这些特价车资源进行销售，收取居间服务费，

待车辆销售完成后上述三家公司将保证金退回。根据云上汽车提供的2020年 1-6

月往来科目余额表、2020 年 1-6 月主要银行账户的银行对账单显示，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上述三家公司往来应收款项仍未收回，综上，我们对云上

汽车与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发生的应收款项是否具备商业实质无法发

表意见； 

3、经核查云上汽车提供给我司的云上汽车与上述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的业务往来合同、公司出具的相关承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

限合伙）出具的《吉林省云上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

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天职业字[2020]31000 号），另根据云上汽车提供

的 2020 年 1-6 月往来科目余额表、2020 年 1-6 月主要银行账户的银行对账单显

示，截止2020年6月30日，云上汽车与上述三家公司发生的应收款项仍未收回，

我司无法对云上汽车与上述三家公司的往来是否构成潜在的资金占用发表意见。 

因目前我司能够执行的调查手段有限，我司未发现云上汽车与长春市宏连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春亿胜汽

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我司无法对云上汽车与长春市宏连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旭通新能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长春亿胜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交易的商业实质及云上汽车与上述三家公司之间的往来是否构成潜

在的资金占用发表意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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